
 

 

云南省城镇供水协会文件 
 

 

 

云水协秘„2013‟7 号 

                                                        

关于组织推荐云南省供水行业园林单位的通知 
 

全省各供水业： 

为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省供水行业园林单位创

建活动的深入开展，根据•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申报与评审办法‡和†云南省园林单位

和园林小区标准‡的通知‣（云建城[2009]113 号），受省住建

厅委托，省水协将在全省供水行业组织省级园林单位的申报推荐

工作。 

请各单位按照•云南省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标准‣的要求积

极组织申报，申报资料请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送水协秘书处。 

联系人：韩淑祥 

邮  箱：932884481﹫qq.com 



电  话：0871-63166061（传真）、13099939137 

特此通知 

 

附件：1. 云南省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申报与评审办法 

2. 云南省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标准 

3. 云南省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申请表 

 

 

云南省城镇供水协会 

2013 年 5 月 7 日 

 

 

 

 

 

 

 

 

 

 

 

 



附件 1 

 

云南省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申报与评审办法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园林城市、园林县城和园林城镇创建工作

的深入开展，提高全省各单位和小区绿化水平，促进全省城市园

林绿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结合云南省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申报范围及要求 

云南省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评选实行申报制，申报范围为占

地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的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和居住区。

云南省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的达标率达到60%以上的方可申报云

南省园林城市、园林县城和园林城镇。 

2009 年 3 月 1 日后新建、改建、扩建的单位和小区需在开

工前进行云南省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的立项评审。已经开展州、

市级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评选工作的，申报单位和小区应获得

州、市级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称号后方可申报“云南省园林单位”

和“云南省园林小区”。“云南省园林小区”可与“云南省生态

小区”同时申报及评审。 

二、申报时间 

云南省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的评选是我省创建园林城市、园

林县城和园林城镇的基础工作，每年评选一次，各州、市建设局

须在每年的八月底前将申报材料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三、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或小区提出申请，对照标准自评分 80 分以上的，

由州、市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提出初评意见后，报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四、申报材料 



（一）申报园林单位（小区）对照标准自评报告； 

（二）•云南省园林单位申报表‣或•云南省园林小区申报

表‣； 

（三）单位或小区园林绿化规划设计文件(图纸及说明)及绿

化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必须客观反映绿地与总用地面积的关系）； 

（四）单位和小区园林绿化建设、管理的规章制度及养护情

况介绍； 

（五）绿化效果的图片、影像资料及其它相关材料。 

其中：以上（一）、（二）项以书面形式（一式三份），（三）、

（四）、（五）项以光盘形式上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五、评审与命名 

（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专家，采取查阅申报材料、

实地考察、对照标准打分的方式，对申报单位进行综合评审，提

出评审意见； 

（二）对通过评审的申报单位进行公示（10 个工作日）； 

（三）公示结束后，对审定通过的单位和小区进行命名，授

予“云南省园林单位”或“云南省园林小区”称号，颁发奖牌，

并在新闻媒体上予以公告。 

六、复查管理 

对云南省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实行动态管理，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将不定期进行复查。对取得“云南省园林单位”或“云南

省园林小区”称号后，绿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保留称号；对复查不

合格的，给予警告并限期整改，整改到期仍达不到标准的，撤销

其称号。 

 

 

 



附件 2 

云南省园林单位和园林小区标准 
 

一、云南省园林单位标准 

（一）组织领导与管理制度 

1．单位领导重视，有绿化管理机构，人员到位，庭园绿化

建设管理资金落实。 

2．绿化管理制度健全，认真执行•城市绿化条例‣、•云

南省城市绿化办法‣和•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无非法侵

绿、毁绿事件。 

3．把绿化宣传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内容，

单位职工有爱绿护绿的良好社会风尚，形成用花草等植物装点办

公环境的良好风气。 

（二）绿化景观建设 

1．新区建设的单位绿地率不小于 35%，绿化覆盖率不小于 4

0%，根据单位性质不同可有适当差异。城市主干道沿街单位 90％

以上实施拆墙透绿。其中： 

工业、仓储等单位，绿地率不小于 25%，绿化覆盖率不小于

30%； 

商业金融、交通枢纽、文化娱乐、市政公用设施等单位，绿

地率不小于 30%，绿化覆盖率不小于 35%； 

机关团体、体育、医疗卫生、教育、科研设计、部队等单位，

绿地率不小于 40%，绿化覆盖率不小于 45%； 

对环境有大气、噪音等污染的厂矿企业单位，绿地率不小于

35%，绿化覆盖率不小于 40%，并根据有关国家标准中环境保护

的规定设置宽度不小于 30—50 米的防护林带；如果防护林带宽

度达不到要求，单位绿地率应达到 45%。 



2．属于旧城改造区（包括城中村改造区）的单位，绿化用

地指标可降低 5个百分点。绿地确实难以达到指标要求的单位，

要积极采取屋顶或露台绿化、垂直绿化的方式，提高绿视率。 

3．单位绿化设计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方案按规定报

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绿化工程施工由有相应资

质的单位承担，经验收合格，有规范的竣工资料。 

4．绿化设计合理，植物配置科学，层次分明，可绿化用地

全部绿化，最大限度地进行垂直绿化、屋顶或露台绿化，形成乔、

灌、花、草、藤相结合的绿化结构，绿视率较高，具有较高园林

艺术水平。 

5．植物选择符合单位性质，充分运用具有地方特色和生态

特性的植物，常绿与落叶树比例合理，乔木（包括大灌木）树种

占所选树种总量的 30％以上，常绿乔木占乔木数量的 70%以上，

乡土树种的数量占所选用树种总量的 60℅以上，体现生物多样

性。 

庭园内有古树名木的，做到建档立卡并有专门的维护管理制

度和措施。 

6．园林建筑小品及设施点缀适度，有供职工游憩的小型绿

化广场、游园，工作、生产环境整洁舒适。 

7．建筑面积在 2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业金融单位，或建筑面

积在 3万平方米以上的机关团体、教育、科研设计、文化娱乐单

位，应当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 

8．排污、排水、垃圾收集清运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 

9．单位亮化工程美观、大方，且采用节能照明的技术和灯

具。 

（三）绿化管理 

1．单位绿化有专人养护管理，并且管理得力，树木成活率



达 98%以上，无缺株断垄、无病虫害，整洁美观、花木茂盛，绿

化配套设施完好，环境生态效益显著。 

2．单位员工绿化意识、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强，认真执行

绿化保护规定，无违法行为发生。 

3．绿化设计方案未按规定报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

查批准，未按•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要求配套建设再生水

利用设施，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不达标的单位，采取一票否决制，

取消评选资格。 

二、云南省园林小区标准 

（一）组织领导与管理制度 

1．单位领导重视，有绿化管理机构，人员到位，庭园绿化

建设管理资金落实。 

2．绿化管理制度健全，认真执行•城市绿化条例‣、•云

南省城市绿化办法‣和•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无非法侵

绿、毁绿事件。 

3．把绿化宣传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内容，

居民有爱绿护绿的良好社会风尚，形成用花草等植物装点居住环

境的良好风气。 

（二）绿化景观建设 

1．新建小区绿地率不小于 35%，属于旧城改造（包括城中

村）的小区绿地率不小于 30%。 

2．小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小于 2 平方米。 

3．小区的绿化设计由有相应资质证书的企业承担，方案按

规定报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绿化工程施工由有

相应资质的企业承担，经验收合格，有规范的竣工资料。 

4．绿化设计与小区的地形地貌紧密结合，有创新、有特色，

乔、灌、草配置科学合理，形成优美丰富景观，环境优美整洁。 



5．小区内一切可绿化的用地全绿化，绿地分布均匀，布局

合理，植物配置科学，层次丰富，并大力发展垂直绿化、高层绿

化，提高绿视率。 

6．植物选择具有地方特色和生态特性，常绿与落叶树比例

合理，乔木（包括大灌木）树种占所选树种总量的 30％以上，

常绿乔木占乔木数量的 70%以上，乡土树种占所选用树种总量的

60℅以上，体现生物多样性。 

小区内有古树名木的，做到建档立卡并有专门的维护管理制

度和措施。 

7．建筑面积在 5万平方米以上的居住区应当配套建设再生

水利用设施。鼓励建筑面积在 5万平方米以下的居住区配套建设

再生水利用设施。 

8．排污、排水、垃圾收集清运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 

9．小区亮化工程美观、大方，且采用节能照明的技术和灯

具。 

（三）绿化管理 

1．小区绿化日常养护管理机构落实、人员落实、责任落实、

资金落实、措施落实，树木成活率达 98%以上，无缺株断垄、无

病虫害，绿化配套设施完好，环境整洁舒适，反映好。 

2．小区内居民绿化意识、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强，能认真

执行绿化保护规定，无违法行为发生。 

3．绿化设计方案未按规定报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

查批准，未按•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要求配套建设再生水

利用设施，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不达标的小区，采取一票否决制，

取消评选资格。 



附件 3 

 

 

 

云南省园林单位申请表 

 

 

 

 

 

 

单位名称                            

 

填报日期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 

 

 



特殊申明 

 

 

绿化设计方案未按规定报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

准，未按•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要求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

设施，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不达标的单位，采取一票否决制，将

取消评选资格。 

 

自评简述： 

 

 

 

 

 

 

 

单位盖章： 

 

日    期： 

 



一、 单位慨况 

申报单位（章）：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占地面积  

法人代表  建成日期    联系电话  

单位基本情况 

 

 

 

 

 

 

 

 

 

 

 

 

 

 

 



二、 组织领导和管理制度 

 

2.1 单位领导重视，有绿化

管理机构，人员到位，庭园

绿化建设管理资金落实。单

位的绿化经费占单位建设

总投资的 8 %以上。10 分 

简述： 得分： 备注： 

2.2 绿化管理制度健全，认

真执行•城市绿化条例‣、

•云南省城市绿化办法‣和

•云南省城市管理条例‣，

无非法侵绿、毁绿事件。 

8分 

简述： 得分： 备注： 

2.3把绿化宣传教育作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重

要内容，单位职工有爱绿护

绿的良好社会风尚，形成用

花草等植物装点办公环境

的良好风气。7分 

简述： 得分： 备注： 

组织领导和管理制度 25分 小计：   

 

 



三、绿化景观建设 

绿地面积  绿地率  绿化覆盖率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验收单位  

3.1新区建设的单位绿地率不低于35%，

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40%，根据单位性质

不同可有适当差异。城市主干道沿街单

位 90%以上实施拆墙透绿（旧城改造区

和城中村改造区可降低 5 个百分点。）

10 分 

简述： 得分： 备注： 

3.2 单位绿化设计由园林绿化资质的企

业承担，方案按规定报建设（园林）行

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绿化工程施工由

有城市园林绿化资质的企业承担，经验

收合格，有规范的竣工资料。10 分 

简述： 得分： 备注： 

3.3 绿化设计合理，植物配置科学，层

次分明，可绿化用地全部绿化，形成乔、

灌、花、草、藤相结合的绿化机构，绿

视率较高，具有较高园林艺术水平。10

分 

简述： 得分： 备注： 

3.4 植物选择符合单位性质，乔木（包

括大灌木）树种占所选树种总量的 30%

以上，常绿乔木占乔木数量的 70%以上，

乡土树种的数量占所选用树种总量的

60%以上，体现生物多样性。庭园内有

古树名木的，做到建档立卡并有专门的

维护管理制度和措施。10分 

简述： 得分： 备注： 

3.5 园林建筑小品及设施点缀适度，有

供职工游憩的小型绿化广场、游园，工

作、生产环境整洁舒适。6 分 

简述： 得分： 备注： 

3.6 建筑面积在 2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业

金融单位，或建筑面积在 3 万平方米以

上的机关团体、教育、科研设计、文化

娱乐单位，应当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设

施。8分 

简述： 得分： 备注： 

3.7 排污、排水、垃圾收集清运符合有

关规定和标准。6分 

简述： 得分： 备注： 

3.8 单位亮化工程美观、大方，且采用

节能照明的技术和灯具。5 分 

简述： 得分： 备注： 

绿化景观建设 65 分 小计：   



四、绿化管理 

 

4.1 单位绿化有专人养

护管理，并且管理得力，

树木成活率达 98%以

上，无缺株断垄、无病

虫害，整洁美观、花木

茂盛，绿化配套设施完

好，环境生态效益显著。

5分 

简述： 得分： 备注： 

4.2 单位员工绿化意

识、环境意识和生态意

识强，认真执行绿化保

护规定，无违法行为发

生。5发 

简述： 得分： 备注： 

绿化管理 10 分 小计：   

 

 

自评分总计：     分 

 

 

 



五、综合意见 

 

县级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意见 

 

 

 

                            （章） 

年   月   日 

 

州（市）级建设 

（园林）行政 

主管部门意见 

 

 

 

                            （章） 

年   月   日 

 

省级建设 

（园林）行政 

主管部门意见 

 

 

 

                            （章） 

年   月   日 

 
 


